附件1：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科研创新能力成绩
计分办法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科研创新能力成绩分为科研基准分和科研能力分两部分，满分为100分。
一、科研基准分
每个考生科研基准分设定为40分。
二、科研能力分
科研成绩分根据考生2021年1月1日至今取得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关的论文、项目、专著、教材、获奖等成果进行综合评定。得分最高的考生按照一定比例（保留小数点后1位）折算为60分，其他考生成绩按照相同比例折算。
（一）论文类（需提供期刊纸质版原件备查）
1.在一般性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学科学术论文，每篇计10分；
[bookmark: _GoBack]2.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核心）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计20分；
3.在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发表的相关学科学术论文，每篇计30分；
4.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相关学科学术论文、人大复印资料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转载论文或转载文章主体部分的相关学科学术论文，每篇计50分；
5.同1篇论文符合以上多个条件或被其他刊物转载，论文级别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计量，不重复计算分数。
6.考生须为第一作者。
（二）项目类
1.主持高等院校的校级项目，每项计5分；
2.主持厅局级项目，每项计15分；
3.主持省部级项目（含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子课题），每项计30分；
4.主持国家级项目（含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子课题），每项计60分。
（三）教材类（限境内出版社出版）
1.主编一般教材，每部计30分；合编5万字以上，每部计15分；
3.主编的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或被教育部列为推荐教材，每部计50分；合编5万字以上，每部计25分。
（四）专著类（限境内出版社出版）
1.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不少于10万字），每部计60分；
2.公开出版的学术合著，本人撰写不少于5万字，每部计30分。
（五）获奖类
1.科研成果奖
①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仅限政府奖），奖项设立等级者则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每项计60分，二等奖每项计40分，三等奖每项计30分；奖项未设立等级者则比照三等奖每项计30分；
②获得厅局级科研奖项（仅限党委、政府或全国性学会奖），奖项设立等级者则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每项计20分，二等奖每项计15分，三等奖每项计10分；奖项未设立等级者则比照三等奖每项计10分；
③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项计10分；
④以上所获奖项考生排序须为第一，且不含奖项设立等级者的优秀奖。
2.思政工作奖（仅限思想政治工作骨干专项计划）
①获得省级奖项，奖项设立等级者则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每项计10分，二等奖每项计8分，三等奖每项计6分；奖项未设立等级者则比照三等奖每项计6分；
②获得国家级奖项，奖项设立等级者则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每项计30分，二等奖每项计20分，三等奖每项计15分；奖项未设立等级者则比照三等奖每项计15分；
③以上所获奖项必须是与思想政治工作相关，获奖等级为三等奖及以上（不含奖项设立等级者的优秀奖），且考生排序为第一。
所有科研成果均需提供原件备查。
上述计分有争议时，由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与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